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2726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披露的《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2 号）。

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后，立即组织各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所列问题逐项予
以落实，积极推进回复工作。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的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于同日披露在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反馈意见回复及其他相关文件。 公

司将在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相关材料。 公司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取得上述批准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相关公告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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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披露了《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2726 号）（以
下简称“《反馈意见》”）。 公司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及本次交易的相关最新情况，
对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出现的简称均与重组报告书中的释义内容相同。 相关
修订主要内容如下：
序号 重组报告书章节 章节内容 修订主要内容

1 重大事项提示 七、本次交易相关方作
出的重要承诺 补充披露关于本次交易业绩奖励的承诺

2 重大风险提示

二、与标的公司经营相
关的风险 /�（十一）异
常天气、 自然灾害、传
染病或汇率变动等风
险

补充披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标的公司承
诺业绩可实现性的影响的相关风险

3 第一节 本次交易
概况 -

补充披露上市公司 IPO期间和上市后相关承诺
履行情况和已披露信息的准确性、 本次交易必
要性、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产权控制关系结构
图、本次交易业绩奖励范围

4 第四节 交易标的
基本情况

六、标的公司最近三年
主 营 业 务 与 技 术 /�
（二） 汽车流通服务 /�
8、采购情况 /�（4）标的
公司防范采购供应商
过度依赖风险的应对
措施，以及对供应商集
中度较高的评估情况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应对汽车流通服务业务中宝
马品牌占比较高主要措施、 宝马控股成为华晨
宝马控股股东后对经销商的潜在影响、 是否在
评估中充分考虑宝马品牌占比较高， 以及未来
可能存在华晨宝马调整在华经销商政策的风险

5 第四节 交易标的
基本情况

九、 最近三年资产评
估、增减资及股权转让
情况

补充披露泰安泰与浙农控股作出前述股权转让
价差支付安排的目的， 该项转让与本次重组是
否构成“一揽子”安排，是否有利于保障本次发
行价格公允确定， 价差支付安排是否构成双方
股权转让的实质条件； 截至目前浙农股份对应
股份权属是否清晰，过户有无法律障碍

6 第四节 交易标的
基本情况

十、主要资产的权属状
况、对外担保及主要负
债情况

补充披露浙农股份及其子公司抵押担保对应的
主债务情况， 抵押事项会否导致重组后上市公
司资产权属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资
产完整性和未来生产经营有无不利影响

7 第六节 交易标的
评估情况 一、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补充披露惠多利农资报告期内净利率较低的原
因及合理性，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
差异， 交易完成后是否有助于增强上市公司持
续盈利能力；溢余资产评估值的合理性；标的资
产非生产经营用的固定资产的具体内容、金额，
以及认定为与日常生产经营无关的主要依据；
归为单独评估的长期股权投资项目的具体内容
及金额情况， 基准日后已注销的控股子公司的
注销原因，是否已在自由现金流量预测中剔除；
标的资产预测期每年预测其他收益的可实现
性； 营运资金追加额计算中存货的变动影响；
2019 年至 2023 年折旧和摊销及资本性支出预
测依据及合理性， 以及预测期标的资产预测资
本性支出金额小于折旧和摊销金额的预测依据
及合理性

8 第九节 管理层讨
论与分析

三、标的资产财务状况
及盈利能力分析

补充披露浙农股份承诺业绩可实现性、 浙农股
份 2019年预测业绩完成进展

9 第九节 管理层讨
论与分析

三、标的资产财务状况
及 盈 利 能 力 分 析 /�
（一）财务状况分析

结合标的资产报告期内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均
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的情况， 可用货
币资金余额对短期借款本息金额覆盖情况，补
充披露标的资产是否存在重大还款风险， 以及
保障按期还款的措施， 还款安排会否影响浙农
股份正常经营

10 第九节 管理层讨
论与分析

三、标的资产财务状况
及 盈 利 能 力 分 析 /�
（三）现金流量分析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报告期各期现金流量匹配性
分析

11 第九节 管理层讨
论与分析

三、标的资产财务状况
及盈利能力分析

补充披露分业务类别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
利能力指标与可比公司的对比分析及差异原因
解释；标的资产期末存货水平的合理性，是否存
在滞销存货，产品验收率是否合理，并结合同行
业可比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标的资产
存货跌价准备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计提比例是
否充分；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相关会计政策是否
符合行业惯例，1年以内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是否
充分， 标的资产各报告期期后应收账款回款情
况； 标的资产报告期各期末其他应付款项金额
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存在未支付押金及保证金
情况的原因， 往来及代垫款逐年大幅增长的原
因及合理性， 并分业务类别补充披露其他应付
款各个项目情况， 与同行业可比业务公司是否
存在差异； 结合标的资产管理的金融资产合同
流量特征测试情况， 补充披露各项金融资产重
分类至新科目的主要依据及金融资产重分类前
后对标的资产当期损益的影响

12 第九节 管理层讨
论与分析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
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未
来发展前景、当期每股
收益等财务指标和非
财务指标的影响

补充披露上市公司与浙农股份是否已具备整
合、协同条件，上市公司有无管理水平不能适应
重组后上市公司规模扩张或业务变化的风险，
本次交易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
的整合计划，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执行
相关计划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在“多主业”模式
下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13 第九节 管理层讨
论与分析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
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未
来发展前景、当期每股
收益等财务指标和非
财务指标的影响

结合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各项偿债能力指标
均大幅弱于备考前对应指标情况， 补充披露本
次交易是否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
善财务状况，及重组后上市公司财务安全性

14 第九节 管理层讨
论与分析 -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报告期业绩真实性核查情况

15 第十节 财务会计
信息

二、上市公司备考合并
财务报表

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按照反向购买处理确认商誉
的具体计算过程， 包括上市公司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的计算依据等， 及本次交易实施时点
预计超过控制权变更后一年的可行性

16 第十一节 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对同业竞
争的影响

补充披露浙农股份正在履行的二甲苯、 苯乙烯
贸易合同情况

17 第十三节 其他重
要事项 -

补充披露华通医药书面同意浙农控股、 兴合集
团、 兴合创投将所持华通医药股份或未上市流
通的华通医药股份（如有）用于质押或设置他项
权利的程序要求

特此公告。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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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

独立财务顾问
交易对方名称

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泰安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省兴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兴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 16名自然人股东：汪路平、李盛梁、赵剑平、王自强、陈志浩、方建华、王春喜、叶郁亭、邵玉
英、林昌斌、袁炳荣、戴红联、马群、蔡永正、罗尧根、吕亮

声明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

况，并不包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同
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为：上市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

上市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提供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信息和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信息等），并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
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
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等文件； 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
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
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
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及全
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
调查结论以前，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转让在华通医药拥有权益的股
份（如有），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
账户提交华通医药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向证券交
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
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身
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
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交易对方声明与承诺
本企业/本人已提供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信息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

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信息等），经查阅相关文件，本企业/本人保证所提供的文件
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
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等文件；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
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
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企业/本人关于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给华通医药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企业/本人将依法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
调查结论以前，本企业/本人不转让在华通医药拥有权益的股份 ,并于收到立案稽查
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华通医药董事会，由
董事会代本企业/本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 未在两个交易日内
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企
业/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 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
司报送本企业/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 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
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 本企业/本人承诺锁定股份
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及人员声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证券服务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及
相关人员保证披露文件的真实、准确、完整。 如本次重组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证券服务机构未能勤勉尽责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修订说明
本部分所使用的简称与“释义”中所定义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根据中国证监会第 192726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及附件的要求，上市公司在相关中介机构的协助下，对反馈意见通知书中提
出的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和说明，并对本报告书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说明。 上述修
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1、已在“重大事项提示 / 七、本次交易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诺”中补充披露关
于本次交易业绩奖励的承诺。

2、已在“重大风险提示 / 二、与标的公司经营相关的风险 / （十一）异常天气、
自然灾害、传染病或汇率变动等风险”中补充披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标的公
司承诺业绩可实现性的影响的相关风险。

3、已在“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中补充披露上市公司 IPO 期间和上市后相关
承诺履行情况和已披露信息的准确性、本次交易必要性、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产权
控制关系结构图、本次交易业绩奖励范围。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摘要中的含义如下：

一般术语

本摘要 指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摘要

本报告书、重组报告书 指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
司、华通医药 指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华通集团 指 浙江绍兴华通商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柯桥区供销社 指 绍兴市柯桥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标的公司、浙农股份 指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拟购买资产 指 浙农股份 100%股权
生产资料公司 指 浙江省农业生产资料公司，浙农股份的前身
浙农集团 指 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浙农股份的前身
交易对方 指 浙农控股、泰安泰、兴合集团、兴合创投、汪路平等 16名自然人
业绩承诺义务人 指 浙农控股、泰安泰、兴合集团、兴合创投、汪路平等 16名自然人
浙农控股 指 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浙农股份的控股股东

浙江省供销社 指
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系浙农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浙农控股已实现对华通集团的控制，通过华通集团间接控制上市
公司 26.23%股权；浙江省供销社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兴合集团 指 浙江省兴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省兴合集团公司（曾用名）、浙江省
兴合（集团）总公司（曾用名）

泰安泰 指 浙江泰安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农泰 指 杭州泰农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兴合创投 指 浙江兴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泰安壹 指 浙江泰安壹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安贰 指 浙江泰安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安叁 指 浙江泰安叁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安伍 指 浙江泰安伍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安陆 指 浙江泰安陆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安柒 指 浙江泰安柒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安捌 指 浙江泰安捌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安玖 指 浙江泰安玖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安拾 指 浙江泰安拾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安拾壹 指 浙江泰安拾壹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泰安拾贰 指 浙江泰安拾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宝马中国 指 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华晨宝马 指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汪路平等 16名自然人 指 汪路平、李盛梁、赵剑平、王自强、陈志浩、方建华、王春喜、叶郁亭、邵玉
英、林昌斌、袁炳荣、戴红联、马群、蔡永正、罗尧根、吕亮

职工持股会 指 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
本次交易、 本次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华通医药拟发行股份购买浙农控股、泰安泰、兴合集团、兴合创投、汪路

平等 16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浙农股份 100%股权
景岳堂药业 指 浙江景岳堂药业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杭州景岳堂 指 杭州景岳堂药材有限公司，系景岳堂药业的全资子公司
华通连锁 指 浙江华通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华药物流 指 浙江华药物流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华通会展 指 绍兴柯桥华通会展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华通有限 指 绍兴县华通医药有限公司
惠多利农资 指 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
爱普贸易 指 浙江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
石原金牛 指 浙江石原金牛化工有限公司
浙农金泰 指 浙江浙农金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昌汽车 指 浙江金昌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金诚汽车 指 浙江农资集团金诚汽车有限公司
浙农仓储 指 浙江浙农仓储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浙农创投 指 浙江浙农创投科技有限公司
浙农农技 指 浙江浙农农业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意向协议》 指
2019 年 4 月 4 日，华通集团、柯桥区供销社、凌渭土、钱木水、何幼成、
邵永华、程红汛、浙农控股、浙农股份和上市公司共同签署的关于本次
交易的《意向协议》

《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
议》、框架协议 指

2019年 4月 19日，上市公司与浙农控股、泰安泰、兴合集团、兴合创投、
汪路平等 16名自然人签署的《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浙农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框架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指

2019年 9月 16日，上市公司与浙农控股、泰安泰、兴合集团、兴合创投、
汪路平等 16名自然人签署的《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浙农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2019年 9月 16日，上市公司与浙农控股、泰安泰、兴合集团、兴合创投、
汪路平等 16名自然人签署的《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浙农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凌渭土等 44 名华通集
团股东 指

法人：绍兴双通投资有限公司
自然人：凌渭土、叶耀庭、钱木水、黄金虎、何汉良、何幼成、季国苗、

邵永华、程红汛、钱云花、吴一晖、陈井奢、邵志相、阮玲玲、蒋剑彪、周建
华、翁祖欢、王如樑、董毓敏、朱国良、沈剑巢、钱佳烨、王宏、单爱仙、方
震霄、王华刚、杨妍、杨秉均、王阿二、孟慧萍、季萍、冯新泉、王耀康、叶
兴法、朱禹彤、裘安江、金志蓬、倪赤杭、詹翔、高丹丹、凌鸿彪、章海峰、
郑一平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指
2019年 4月 19日，绍兴双通、凌渭土等 44名华通集团股东与浙农控股
签订的《凌渭土等 44人与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绍兴华通商
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 指
2019 年 9 月 1 日，绍兴双通、凌渭土等 44 名华通集团股东与浙农控股
签订的《凌渭土等 44名股东与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绍兴华
通商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报告期、最近三年一期 指 2016年、2017年、2018年和 2019年 1-7月
最近一年一期 指 2018年和 2019年 1-7月

浙农股份审计报告、标
的公司审计报告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5518 号《浙农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5688 号《浙农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上市公司备考审计报
告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5548 号《浙江华通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备考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5693 号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指
立信审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 ZF10682 号《浙江华通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会师报字[2019]第 ZF10738 号《浙
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标的资产评估报告 指
中企华评估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9）第 4066 号《浙江华通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及相关评估说明

审计基准日 指 2019年 3月 31日
补充审计基准日 指 2019年 7月 31日
评估基准日 指 2019年 3月 31日
定价基准日 指 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法律意见书 指 金杜律师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

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
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金杜律师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立信审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中企华评估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交割日 指 《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生效后，各方协商确定的日期，以该日作为交
割日，明确相关资产所有权的转移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
《首发办法》 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2018年修订）》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专业术语

农业生产资料、农资 指 农、林、牧、副、渔所需的生产资料的总称，一般包括农机、农具、农药、化
肥等

单质肥 指 仅含有一种营养元素（一般为氮、磷、钾之一）的化肥

复混肥 指 指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营养元素（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由化学方
法和 /或掺混方法制成的化肥

复合肥 指 指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营养元素（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由化学方
法制成的化肥，是复混肥的一种

掺合肥、BB肥 指 指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营养元素（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由掺混方
法制成的化肥

飞防 指 农业生产中，通过飞机（包括无人机）喷洒农药的一种大面积、短时间压
低虫口密度的方法

测土配方 指
对某一地区地块的肥力、酸碱性、微生物等情况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
最终总结出该地区地块适宜种植的农作物品种， 以及所种植的农作物
所需的各种肥料品种及用量的方法

淡储 指
根据农资生产的常年性、消费的季节性特点，在销售淡季储备农资，以
促进化肥企业生产，并满足用肥旺季的农业生产需要。国家及各省均制
定农资淡季商业储备制度。

4S店 指
汽车销售服务 4S 店，是一种集整车销售（Sale）、零配件（Sparepart）、售
后服务（Service）、信息反馈（Survey）等于一体的汽车商贸流通与综合服
务实体

汽车后市场服务 指 汽车销售以后，围绕汽车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服务

乘用车 指

在其设计和技术特性上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和 / 或临时物
品的汽车，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最多不超过 9个座位。乘用车可细分为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多功能车（MPV）、运动型多用途车（SUV）、专用
乘用车和交叉型乘用车

商用车 指 包含了所有的载货汽车和 9座以上的客车，可分为客车、客车非完整车
辆（客车底盘）、货车、货车非完整车辆（货车底盘）和非挂牵引车

品牌授权 指 汽车供应商将自己所拥有或代理的商标、品牌、形象等以品牌授权合同
的形式授予汽车经销商使用的一种经销管理模式

特别说明： 本摘要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
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交易方案简要介绍
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浙农控股、泰安泰、兴合集团、兴合创投、汪路平等 16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浙农股份 100%股权；本次交易后，浙农股份将成为上市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构成重组上市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浙农股份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266,722.45 万元。 同时，根据上市公司、浙农

股份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浙农股份 2018 年末的总资产、净资产及 2018 年度营业收
入占上市公司 2018 年末或 2018 年度相应指标的比例均达到 50%以上； 且浙农股
份 2018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超过 5,000 万元。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具
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主体 资产总额
（2018年 12月 31日）

资产净额
（2018年 12月 31日）

营业收入
（2018 年

度）

1 上市公司 151,120.65 63,634.15 152,268.91

2 浙农股份 1,000,744.92 161,607.22 2,271,361.56

3 成交金额 266,722.45 266,722.45 -

4 浙农股份相应指标
取值 1,000,744.92 266,722.45 2,271,361.56

占比（4）/（1） 662.22% 419.15% 1491.68%

注：根据《重组办法》相关规定，浙农股份资产总额取值以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
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取值以资产净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构成重组上市
2019 年 9 月 1 日，凌渭土等 44 名华通集团股东与浙农控股签订了关于华通集

团之《股份转让协议》，浙农控股拟收购凌渭土等 44 名华通集团股东持有的华通集
团 114,000,000 股股权（占华通集团总股本的比例为 57%）。

截至 2019 年 9 月 20 日，浙农控股收购华通集团股权事宜已完成华通集团非限
售股份的过户， 浙农控股及兴合集团合计持有华通集团 44.50%的股份， 同时相关
股东已将其仍持有的华通集团 25.50%的限售股份的表决权不可撤销的委托给浙农
控股，浙农控股及兴合集团合计持有华通集团 70%的表决权，已实现对华通集团的
控制。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相应变更为浙江省供销社。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自华通集团首次股份交割日起，浙农控股拟提名、推荐
的人员将占据上市公司董事会多数席位，同时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
会秘书均由浙农控股推荐的人选经董事会批准后担任。 2019 年 9 月 24 日，上市公
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由华通集团提名汪路平、包中海、林昌斌、钱
木水、刘文琪、金鼎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上述提名方案已经上市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华通集团持有华通医药 26.23%股权，系华通医药的控
股股东， 浙农控股收购华通集团股权完成后， 通过华通集团间接控制华通医药
26.23%股权，浙江省供销社成为华通医药新的实际控制人。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
定的生效条件， 浙农控股收购华通集团股权的实施不以本次交易的审批或实施为
前提。

1、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之交易对方浙农控股，在收购华通集团股权完成后，通过华通集团间

接控制华通医药 26.23%股权，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 同时，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
向浙农控股发行的股份数，预计超过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因此，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在审议本次重组预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上市
公司在审议本次重组正式方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在审议本次重组的
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2、本次交易构成重组上市
根据上市公司、浙农股份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浙农股份 2018 年末的总资产、净

资产及 2018 年度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 2018 年末或 2018 年度相应指标的比例均达
到 100%以上。 因此，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组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重组上市。

三、本次交易支付方式、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本次交易的支付方式为发行股份。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每股面值、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上市地点

为深交所。
（二）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根据《重组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市场参考价为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
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根据上述规定，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原发行价格为 9.76 元/股。

2019 年 5 月 13 日， 上市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以上市公司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0.8 元（含税），除权（息）日为 2019 年 6 月 11 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原发行价格已相应进行调整，为 9.68 元/股。

在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份的数
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除该等事项外，本次交易不设置股票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三）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的发行方式系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根据《重大资产重组

框架协议》，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浙农股份的全部股东，包括浙农控股、泰安
泰、兴合集团、兴合创投、汪路平等 16 名自然人。

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将根据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除以发行价格确定。 每一
交易对方取得股份数量=每一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股权交易作价/本次发行价格，
不足一股的部分向下取整。 根据标的资产的评估作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
份发行数量为 275,539,712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公司股比（%） 相应发行股数（股）
1 浙农控股 36.61 100,873,482
2 泰安泰 22.85 62,957,525
3 兴合集团 20.00 55,107,944
4 兴合创投 2.65 7,305,045
5 汪路平 4.02 11,087,251
6 李盛梁 3.52 9,710,849
7 赵剑平 1.46 4,025,724
8 王自强 1.40 3,861,106
9 陈志浩 1.26 3,482,442
10 方建华 1.10 3,024,337
11 王春喜 0.80 2,194,483
12 叶郁亭 0.73 2,006,857
13 邵玉英 0.70 1,932,708
14 林昌斌 0.68 1,862,153
15 袁炳荣 0.65 1,801,592
16 戴红联 0.35 960,290
17 马群 0.32 878,171
18 蔡永正 0.32 877,968
19 罗尧根 0.30 825,438
20 吕亮 0.28 764,347

汪路平等 16名自然人小计 17.89 49,295,716
合计 100.00 275,539,712

（四）股份锁定期安排
1、交易对方浙农控股、兴合集团、兴合创投承诺：
“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华通医药股份， 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不得转让；自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
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的，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
会以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前述锁定期届满之时，如因浙农股份未能达到本次
交易正式方案公告时披露的盈利承诺， 而导致其须向上市公司履行股份补偿义务
且该等股份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 上述锁定期延长至盈利承诺确定的补偿义
务履行完毕之日。 锁定期满后，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华通医药股份按届时有
效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减持。

未经华通医药书面同意， 本企业不得将锁定期内的华通医药股份或未上市流
通的华通医药股份（如有）用于质押或设置他项权利。

锁定期内及上述限制上市流通期限内，本企业因上市公司实施送红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事项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的约定。 若证券监
管部门的监管意见或相关规定要求的锁定期长于上述锁定期， 则根据相关证券监
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

2、交易对方泰安泰、汪路平等 16 名自然人承诺：
“本企业/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华通医药股份， 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不得转让；前述锁定期届满之时，如因浙农股份未能达
到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公告时披露的盈利承诺， 而导致其须向上市公司履行股份补
偿义务且该等股份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 上述锁定期延长至盈利承诺确定的

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锁定期满后， 本企业/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华通医药
股份按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减持。

未经华通医药书面同意， 本企业/本人不得将锁定期内的华通医药股份或未上
市流通的华通医药股份（如有）用于质押或设置他项权利。

锁定期内及上述限制上市流通期限内，本企业/本人因上市公司实施送红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限的约定。 若证
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或相关规定要求的锁定期长于上述锁定期， 则根据相关证
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

3、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华通集团承诺：
“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已经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

成后（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36 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不得转
让；自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其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以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前
述锁定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该等股份， 不由
华通医药回购该等股份， 也不存在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所持有股份的意向或可能
性。 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或未能实施，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或确定不予
实施之日起，前述股份锁定承诺予以解除；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因上市公司配股、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部分，
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如前述股份锁定期安排与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
见不相符， 承诺人同意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
相应调整；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之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若在锁定期内违反该承诺，本公司将因此产生的所得全部上缴华通医药，并承
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

4、全体交易对方承诺：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形成调查结论以
前，不转让在华通医药拥有权益的股份。 ”

5、交易对方泰安泰之普通合伙人、泰安泰之 11 家有限合伙人之普通合伙人泰
安投资承诺：

“自本次交易完成后（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的 36 个月内，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泰安投资承诺不再接受、办理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提出的下列
申请：

（1）转让其持有的有限合伙企业部分或全部财产份额；
（2）为其持有的有限合伙企业部分或全部财产份额办理质押、抵押登记或设置

他项权利，但经华通医药书面同意的除外；
（3）办理退伙。
当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出现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情形时， 本公司将在本次

交易完成（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再行办理相关合伙人
的退伙事宜。

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因此产生的所得全部上缴华通医药，并承担
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

6、交易对方泰安泰之有限合伙人泰安壹、泰安贰、泰安叁、泰安伍、泰安陆、泰
安柒、泰安捌、泰安玖、泰安拾、泰安拾壹、泰安拾贰承诺：

“本企业作为泰安泰的有限合伙人，自本次交易完成后（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
份上市之日起）的 36 个月内，本合伙企业承诺不实施下列行为：

（1）转让本企业所持泰安泰部分或全部的财产份额；
（2）将所持泰安泰合伙份额进行抵押、质押或设置他项权利，但经华通医药书

面同意的除外；
（3）从泰安泰退伙；
（4）非因破产、司法判决，不实施解散清算；
（5）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不再接受合伙人提出的下列申请：
1）转让其持有的合伙企业部分或全部财产份额；
2）为其持有的合伙企业部分或全部财产份额办理质押、抵押登记或设置他项

权利，但经华通医药书面同意的除外；
3）办理退伙。
当本企业的合伙人出现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情形时， 本企业将在本次交易完

成（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再行办理相关合伙人的退伙
事宜。

如前述承诺事项与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
符， 本企业同意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
整。 ”

本次交易完成后， 泰安泰将成为上市公司股东， 泰安泰之有限合伙人为泰安
壹、泰安贰、泰安叁、泰安伍、泰安陆、泰安柒、泰安捌、泰安玖、泰安拾、泰安拾壹、泰
安拾贰，泰安泰之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泰安投资，泰安泰之 11 家有限合伙人之普通
合伙人均为泰安投资。 泰安泰之 11 家有限合伙人之合伙协议中约定，泰安泰有限
合伙人之有限合伙人“可以转让其持有的合伙企业部分或全部财产份额。 财产份额
具体转让价格、转让程序、转让试点等，由全体合伙人通过在此签订本合伙协议的
方式授权普通合伙人决定（即：由普通合伙人另行制定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
办法，全体合伙人按照普通合伙人制定的办法执行）”。 因此根据其合伙协议内容，
泰安泰 11 家有限合伙人之普通合伙人有权决定其有限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份额转
让及退出事项，即最终出资的自然人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及退出安排。 根据泰
安泰之 11 名有限合伙人及泰安泰之普通合伙人、 泰安泰 11 名有限合伙人之普通
合伙人出具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最终出资的自然人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已作
出锁定安排。

7、柯桥区供销社已出具承诺：
“本单位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已经直接或间接持有（如有）的上市公司股

份，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36 个月内（以
下简称“锁定期”）不得转让。 前述锁定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
协议方式转让该等股份，不由华通医药购买该等股份，也不存在委托他人管理本单
位所持有股份的意向或可能性。 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或未能实施，自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终止或确定不予实施之日起，前述股份锁定承诺予以解除。

如前述股份锁定期安排与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
见不相符， 承诺人同意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
相应调整；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之后，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若在锁定期内违反该承诺，本单位将因此产生的所得全部上缴华通医药，并承

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
（五）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与浙农控股、泰安泰、兴合集团、兴合创投、汪路平等 16 名自然

人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浙农控股、泰安泰、兴合集团、兴合创投、汪路平等
16 名自然人承诺，浙农股份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经审计的
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1,240 万元、22,721 万元、24,450 万元和 25,899 万元。 上述
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详
见本报告书“第七节 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二、《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主要
内容”。

（六）标的公司过渡期损益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内， 标的公司所产生的利润或净资产的增

加，由交易完成后的上市公司享有，所产生的亏损或净资产的减少，由交易对方按
其本次交易前对浙农股份的持股比例向交易完成后的上市公司补偿。

（七）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于本次交易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其新老股东按

照发行后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八）本次重组不涉及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本次重组不涉及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九）超额业绩奖励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对该协议第五条超额

业绩奖励的约定如下：
“5.1 若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超过本协议第 2.2 条

承诺的合计净利润数， 超额部分的 50%以内应用于对标的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仍在职的管理层或核心人员（包括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及/或交易对方进行一
次性奖励。 但奖励总金额不得超过本次交易对价的 20%。

5.2 标的公司应在 2022 年度《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 40 个工作日内制定具体
奖励人员名单和奖金分配方案，由标的公司董事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涉及个人
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的，由标的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

浙农股份已书面确认：“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第 5.2 条的约定，本公司董事
会制定并审议通过超额业绩奖励人员名单和奖金分配方案（以下简称奖励方案）
后，应将奖励方案提交华通医药董事会、股东大会，根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及华
通医药《公司章程》规定予以审议，未经华通医药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
司将不会实施奖励方案。 ”

详见本报告书“第五节 发行股份情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九） 超额业
绩奖励安排”的主要内容。

四、交易标的评估或估值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浙农股份 100%股权，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标

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
的评估值为依据。 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3 月 31 日。

根据中企华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及立信审计出具的审计报告， 标的资产评估
作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标的资产

评估作价（截至 2019 年
3月 31日）

合并归母净资产（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 评估作价增值率

(1) (2) (1)/(2)-1

1 浙农股份 100%股权 266,722.45 169,817.03 57.06%

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六节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为医药流通企业，主营业务包括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

品生产销售等。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将成为浙江省供销社下属主营产品涵盖农资、汽

车，同时经营医药的城乡一体化商贸流通与综合服务平台。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重组前 本次重组新增 本次重组后
持股数（股） 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数（股） 比例

华通集团 55,125,000 26.23% - 55,125,000 11.35%
浙农控股 - 0.00% 100,873,482 100,873,482 20.77%
泰安泰 - 0.00% 62,957,525 62,957,525 12.96%
兴合集团 - 0.00% 55,107,944 55,107,944 11.35%
兴合创投 - 0.00% 7,305,045 7,305,045 1.50%
汪路平等 16名自然人 - 0.00% 49,295,716 49,295,716 10.15%
其他股东 155,011,674 73.77% - 155,011,674 31.92%
上市公司总计 210,136,674 100.00% 275,539,712 485,676,386 100.00%

注：上表基于上市公司截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的股东持股明细模拟测算；截至
本报告书签署日，浙农控股已实现对华通集团的控制，通过华通集团间接控制上市
公司 26.23%股权；浙江省供销社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等的影响
根据立信审计出具的上市公司备考审计报告、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本次交易对

上市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本次交易前

（合并）
本次交易后

（备考合并）
本次交易前

（合并）
本次交易后

（备考合并）
财务指标 2019年 7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万元） 153,223.36 1,238,389.71 151,120.65 1,271,544.10
总负债（万元） 86,861.33 702,227.01 87,301.99 786,508.1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万元） 66,350.78 375,456.43 63,634.15 344,919.90

资产负债率 56.69% 56.70% 57.77% 61.8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股） 3.16 7.73 3.03 7.10

财务指标 2019年 1-7月 2018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96,785.77 1,575,215.27 152,268.91 2,423,630.47
净利润（万元） 2,051.48 35,722.73 3,106.32 56,242.9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2,224.74 18,762.96 3,456.33 28,204.3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39 0.16 0.5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39 0.16 0.58

（下转 C107 版 ）


